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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院篇

法院榜上，“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杭州中院”“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名列前三。

热文榜上，《136个！平阳法院全面推进村社“共享法庭”建设》一文，介绍了法院推进村

社“共享法庭”建设的情况，颇受读者关注。

10万+好文不断 夺榜热潮不停
浙江政法微信排行榜第312期

快来加入QQ群

转眼间，时间的脚步已经迈向2021年的最后两个月，
浙江政法微信排行榜的竞争也进入了白热化阶段。本周又
有哪几家公众号顺利夺榜？一起来看看吧！

欢迎大家加入本报组建的浙江政法微信协作群（QQ群
号457362088，加群请扫二维码），不仅可以交流夺榜经验，
还有机会获得每周的榜单推介。

本报冲榜热线：0571-85311275；QQ：512864451。

一、政法委篇
本期政法委榜上，黑马“平安金华”一举夺魁，其推文《平安建设你我参与，请您为家

乡代言！》凭借10万＋的阅读量，成功拿下热文榜第一。

三、检察院篇
检察院榜单前三依次是“杭州检察”“乐清市人民检察院”“上城检察”。热文榜上，

“杭州检察”的《今天，我们泣别蒋春尧同志！》一文获得最高阅读量。

四、公安篇
公安榜上，“杭州公安”再次夺魁。热文榜上，前五名的阅读量均破10万＋。其中，

“温州交警”的《必须曝光！！！这些企业、这些人，被“点名”了！》一文成功登上榜单第一。

五、司法行政篇

本期司法行政榜上，“浙江监狱”重返冠军宝座。热文榜榜首由“浙江监狱”的《当百

年峥嵘与00后青春碰撞，他们的选择，无懈可击！》一文拿下，该文介绍了浙江监狱首批

“00”后入职民警，向大众展现了藏青蓝阵营里的崭新力量。

本报记者 范淑婷 文 马丽红 技术支持

（上接1版）

具体到政府信息公开方面，个人信息保护法第34条

规定，国家机关为履行法定职责处理个人信息，应当依照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权限、程序进行，不得超出履行法定

职责所必需的范围和限度。同时，依据我国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公开会对第三方合法权

益造成损害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不得公开。

“所以，政府在做好相关信息公开的同时，也要注意加

强个人信息和个人隐私的保护。”婺城区检察院第五检察

部检察官介绍，防止过度公开，需要政府相关部门在进行

信息公开前，依法履行对拟公开的政府信息进行审查的责

任，对其中的公民个人信息内容去标识化，避免公民个人

信息被完整向公众公示。

建章立制消除信息泄露风险

何谓个人信息去标识化？婺城区检察院检察官说，依

照个人信息安全规范，个人信息去标识化处理，是指数据

控制者在收集个人信息后，通过相应的特殊技术处理，使

得单凭该个人信息无法准确定位到特定个人。

针对政府信息公开中未做到去标识化处理的情况，在

个人信息保护法实施前，我省检察机关依据我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浙江省政府信息公开暂行办法》等，分别以检

察建议的形式，督促相关部门采取措施，及时消除个人信

息泄露风险，同时进一步规范信息公开程序，加强政府信

息公开内容的审查。

收到检察建议后，相关部门及时采取措施。10月14

日，长兴县检察院送达检察建议当天，长兴县政府信息公

开平台就对残疾人相关补贴发放表内涉及的12248名残

疾人身份证号码信息进行删除处理；桐庐县、兰溪市、婺城

区相关部门在对涉及公民个人信息的公示内容作去标识

化处理的同时，主动排查以往公示等相关内容。

此外，婺城区检察院还联合区司法局对全区各执法

部门行政处罚结果公开情况开展专项监督，要求各行政

部门结合相关规定自查整改，并组织人员对网上行政处

罚结果公开数据进行检查，相关整改情况纳入区法治建

设年度考核。新华社 程硕

参加政府部门组织的考试后频繁收到骚扰电话

信息公开的边界在哪里？我省检察机关开展专项行动


